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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院解字第三八二七號解釋，係對民國三十二年公布施行之公

務員退休法第十一條，所謂退職之涵義所為之解釋，厥後法律內容迭有

變更，此項解釋僅適用於該法有效期間內所發生，應認為聲請退休或命

令退休之事件，在該法施行中合於認為聲請退休或認為命令退休者，

自得據此聲請退休金，但自辭職獲准免職或裁遣之次月起已經過五年

者不在此限。

釋字第一一二號解釋（55.4.27.）

【解釋文】

行政官署對於違反行政執行法第四條所定行為或不行為義務者，

經依該法規定，反覆科處罰鍰，而仍不履行其義務時，尚非該法第十一

條所稱不能行間接強制處分。自難據以逕行直接強制處分。

【解釋理由書】

本案據來文所述情形，既經依法反覆科處罰鍰，即非行政執行法

第十一條所稱之不能行間接處分。如義務人仍不履行其行為或不行為

之義務時，應由行政官署曉諭、告誡繼續科罰，以促其履行義務，不能

遽行施以直接強制處分。

釋字第一一三號解釋（55.5.11.）

【解釋文】

雇員之管理，除法令別有規定外，準用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本院

院解字第二九零三號所為雇員不受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第一項限制

之解釋，不再有其適用。

【解釋理由書】

雇員雖非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所稱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

員，但究同屬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一條

第二項既明定：「雇員管理規則由考試院定之」。而考試院所據以頒行

之雇員管理規則第十三條後段又規定：「公務員服務法各規定，於雇員




